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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威麦云健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4 月 1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4 月 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9758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州威麦云健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人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神泉实业（广州）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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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广州广弘鞋业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姓名或名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被告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签订《权益转让协议》，双方确定鉴于原告享

有的石碁镇傍江东村经济合作社后岗以及地上建筑物、配套设施、设备等，已转

归被告拥有的广州广弘鞋业有限公司租赁使用，被告根据该约定应当向原告支付

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补偿金作为对价。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履行应有义务，

而被告仅在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了 150 万元首期款，但却未依照协议约定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 850 万元补偿款。原告再三去函或口头催讨，

但被告均以种种毫无依据的理由推搪和拖延。依据《权益转让协议》第二条第 2

款的规定，被告逾期支付补偿款，应当按未付金额每天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滞纳

金。针对上述案件，原告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3 民初 20441

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神泉公司向威麦云健公司支付补偿款 850 万元和逾

期付款滞纳金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由神泉公司承担。 

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权益转让协议》所涉租赁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实际上，

上述《权益转让协议》是在广弘公司与威麦云健公司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WMYJ2017-028 号的《物业转租合同书》、合同编号为 WMYJ2017-029 号的《土

地转租合同书》的基础上签订。在该两份转租合同书中，广弘公司将坐落于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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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村后岗（土名：柠檬树）面积为 7180 平方米的简易厂房、面积为 9367 平方

米的空地、水泥路以及坐落于傍江东村后岗（土名：荔枝岩）面积为 18235 平

方米的土地转租给威麦云健公司。因此，《权益转让协议》系转租厂房和土地所

收取的费用。 

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述《权益转让协议》签订和履行的相关背景。如神泉

公司答辩称，《权益转让协议》是威麦云健公司与神泉公司签署的包括《股权转

让协议》在内的一系列交易文件中的其中一份，在股权转让之前上述转租土地系

由威麦云健公司持有的广弘公司控制和占有，为此，威麦云健公司在上述厂房增

添了很多附加物，如今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该租赁物已变更为神泉公司持有的

广弘公司控制和占有，而后威麦云健公司返租了其中一部分房产和土地，并向神

泉公司缴纳相关租金和费用，因此，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威麦云健公司收取

相关转租权益是合理的。 

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权益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

遗漏查明案涉《权益转让协议》项下部分租赁事项已经基本履行完毕，神泉公司

已支付部分款项，且目前仍实际占有和使用部分厂房和土地的实际情况，但一审

判决并未对争议的《权益转让协议》的内容和履行情况进行审查。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一审判决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确认租赁土地和

厂房未办理相关手续而导致协议无效，却未依照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合同无

效的民事责任承担进行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

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故神泉公司应当参照合同约定向威麦云健公司支付相应转租费用。另外，鉴于《权

益转让协议》涉及柠檬树范围的厂房 7180 平方米和土地 9367 平方米的合同内

容，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为维护经济秩序，一般不做无效处理，即便被认定为无

效协议，也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参照合同约定的给付标准支付相关费用。 

三、一审法院审理此案存在严重程序错误。 

威麦云健公司系以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以神泉公司违约为由

要求追究其违约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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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2019]19 号）及《九民纪要》关于合同无效释明制度的规定，如若认定案涉

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必须向威麦云健公司释明合同效力，以便威麦云健公司在程

序上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诉讼权益，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释明，变相剥夺了威麦

云健公司的合法权益，基于该事实，威麦云健公司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

判支持威麦云健公司的合理诉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严重损害了威麦云健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9758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

威麦云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

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3 民初 20441 号

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神泉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向上诉人广州威麦云健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补偿款 850 万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损失计算方式为：以 850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广州威麦云健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取得胜诉的案

件，本次诉讼不会给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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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取得胜诉的案

件，本次诉讼不会给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取得胜诉的案

件，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完成执行事项。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9758 号《民事判决书》。 

 

 

广州威麦云健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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